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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01年9月25日，广西平果县卫生局公共卫生监督所的

工作人员在执行卫生监督检查任务时，发现县曙光糕点店没

有依法办理临时卫生许可证而大量从事季节性食品月饼的生

产经营活动，并且多人未领取健康合格证从事月饼生产，严

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工作人员制作了《现场检查

笔录》并对无健康合格证的事实作出罚款五千元的处理，对

其无证经营行为则限期改正。 9月27日，公共卫生监督所的工

作人员再次对曙光糕点店进行检查时，发现该糕点店不但未

补办临时卫生许可证，而且变本加厉地进行月饼生产和销售

活动。工作人员即以县卫生局的名义对此立案查处，并制作

《现场检查笔录》。 28日，对其无证生产经营的月饼、月饼

生产工具进行就地查封，制作了《封存月饼品种、数量清单

》，并再次责令其补办临时卫生许可证。 9月30日，当卫生监

督所的工作人员再次对曙光糕点店进行检查时，其仍在进行

无证经营月饼的违法行为，此时，国庆长假将至，如不断然

采取措施，无法防止无证经营的月饼流向社会。卫生监督所

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改变强制措施，将就地封存改为取缔和收

缴。由于情况紧急，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以平果县卫生局

的名义当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并当场宣布予以取缔。

曙光糕点店的业主随即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

销申诉人的行政行为。县人民法院当天立案。 一审法院完全

支持曙光糕点店的诉讼请求，认定“生产月饼不须办理临时



卫生许可证”，并判令申诉人赔偿损失。县卫生局随即提出

上诉。二审法院比一审判决走得更远：认定“生产月饼应办

理临时卫生许可证”，但又忽然提出“无证经营的责任不在

曙光糕点店”，武断地认为县卫生局存在“行政不作为”，

仍然判决县卫生局赔偿收缴无证生产经营月饼的所谓“损失

”。这样，二审判决在承认曙光糕点店无证经营的事实的同

时，却又判决卫生局须赔偿曙光糕点店的“经济损失”，开

了一个保护无证经营的先例。二、法院判决程序严重违法 本

案二审判决判令县卫生局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理由是：“无

证经营的责任不在曙光糕点店”，断定卫生局存在“行政不

作为”，即认为卫生局不给曙光糕点店办理临时卫生许可证

。 二审法院的这一作法，严重违反程序： 第一，一审原告从

未就行政不作为提起过诉讼。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只是要求

撤销“没收”这一行政处罚行为。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

政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在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不作为”诉

讼的情况下，突然认定申诉人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完全剥

夺了申诉人抗辩权、上诉权等一系列诉讼权利； 第二，对取

缔行为提起诉讼，与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按照行政诉讼

法规定，其举证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曙光糕点店提起的

是行为不作为诉讼，即是《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四）

项规定：“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

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答复的”，那么，按照最高法

院的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完全是在一审原告方。二审法院在

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又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的情

况下，武断地认定申诉人“行政不作为”，显然违反法定程

序。三、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 二审判决除武断地认定“无



证经营的责任”在县卫生局一方外，在事实认定许多方面自

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第一，无理地将“无证经营的责任

”推给行政机关。众所周知，无证经营，不论出于什么原因

，都不可能是合法的，其责任只能是在经营方。恰如无证驾

驶汽车，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可能是合法的一样，道理是非

常简单的。 第二，证据采纳与认定事实自相矛盾。在证据采

纳方面，二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县卫生局的录像资料“不能证

明曙光糕点店有无证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在“本院认为”

的行文中，又不得不承认曙光糕点店有无证经营行为，只是

“无证经营的责任”不在曙光糕点店一方。 第三，县卫生局

二审出示十一份其他月饼生产经营单位的“临时卫生许可证

”，并不是证明曙光糕点店的违法事实，仅是为了证明申诉

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判决以“一审没有提供”

为由不采纳这些证据，不但与基本法理相悖，且与其认定被

申诉人有无证经营行为也自相矛盾。生产月饼须办临时卫生

许可证，这在全广西范围内，从1997年以来就一直实施的食

品卫生监督管理制度。以这种业已存在的行政法律制度，广

西区卫生厅的批复根本不可能存在“扩大解释”的问题。 第

四，混洧了“就地封存”与“取缔”的不同行政措施。县卫

生局作出第50号、第51号《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对无证

经营的月饼、月饼生产用具进行就地封存；由于曙光糕点店

拒不停止违法经营活动，为防止无证经营的月饼流散于社会

，危害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县卫生局改变强制措施，变就

地封存为收缴和取缔。这样，法院应当审理的是最后的取缔

行为才有意义，因为《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所作出的“就

地封存”的行政行为已不复存在。而取缔这样的行政措施，



法律并没有规定严格的格式。二审判决仅因曙光糕点店对卫

生局的印章存在异议，就不采纳该证据，明显存在先入为主

的偏见。 第五，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极其重要的事实予以纠

正，将一审时错误认定“生产月饼无须办临时卫生许可证”

，改而认定“生产月饼须办理临时卫生许可证”，但判决最

终却仍以“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为由维持原撤销行政行为的

判决。四、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断定申诉人程序违法，却又不在判决撤销行政行为

的同时，依法判令县卫生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审判决以

申诉人“在实施取缔前没有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

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听

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为由，撤销县卫生局的行政行为。而

这一认定即使成立，也仅是程序违法。因为曙光糕点店无证

经营的违法事实确实存在。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应在判决撤

销行政行为的同时，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以便

使违法经营行为依法受到追究。但二审判决却不正确适用法

律，至使违法经营变相合法化。 第二，认定“无证经营”的

事实成立，却又不适用《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

条等规定，对无证违法经营行为依照规定实行取缔，却反而

判决县卫生局依法取缔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样做实际上无异

于保护非法经营活动。 综上所述，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2002）百中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存在明显错误，如

果这一案例成立，整个广西的月饼生产经营的卫生管理制度

势必遭受破坏。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判决开了保护无证经营

违法行为的先河。真的没有见过如此荒唐的行政判决！ 那一

年，正好广西玉林市在中秋节前发生月饼中毒事件，整个广



西的月饼都不好卖，许多月饼生产、销售企业发生亏损。这

下可好，卫生执法机关县卫生局为曙光糕点店的月饼全部买

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